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6號

原      告  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高子媚  

訴訟代理人  羅健新律師

被      告  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文彬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複代理人    王顥鈞律師

            陳韋辰律師

            王郁文律師

            林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9日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公司）與被告東軒

盟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係經營相同業務之同業。

民國108年12月間，訴外人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設備販賣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日立公司)取得「雲林縣立國中小冷

氣採購標案」，而台灣日立公司將上開標案之冷氣機安裝及

電力安裝（改善）等兩大項工程委由被告公司承攬施作，承

攬工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2,125,142元(下稱系爭工

程)。然被告公司就系爭工程中之電力設備安裝等項目並無

履約能力，被告公司遂於108年12月底尋求原告公司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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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公司即與原告公司達成協議，由其與原告公司共同合作

工程項目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公司負責承辦電力設備及人

員派駐等項目，而被告公司則負責案件管理及冷氣機台安裝

項目等，並協議待工程完成後，被告公司所取得之款項，扣

除兩造約定應扣除之款項、雙方支出之材料、施工成本及開

銷等費用後，再由雙方均分剩餘款項。原告公司即依照前開

協議負責電力設備部分，並尋找承作廠商，然因系爭工程係

以被告公司名義承接，是故，兩造遂協議於原告公司委託承

作廠商時，應以被告公司名義與廠商簽立契約，因此，被告

公司即提出數份其已用印之承攬合約交付予原告公司，以供

原告公司使用。事後，原告公司委由訴外人順興水電行、正

通水電有限公司（下稱正通公司）施作上開電力設備工程，

原告公司並負責派駐人員至現場監工。期間，原告公司曾要

求被告公司簽立合約，被告公司遂於109年1月9日先與原告

公司簽立合約，以證明系爭工程係兩造共同合作。109年4月

間，原告公司已依兩造間協議進行前開電力設備項目部分，

然被告公司因遲未與原告公司就款項分配等協議細節簽立書

面契約，經原告公司一再催促下，兩造於109年4月11日將上

開協議訴諸文字形式而簽定電力承攬合約(下稱系爭電力承

攬合約)。嗣後，前開工程業已完成並經業主台灣日立公司

驗收在案，被告公司並已受領工程款項，而根據上開協議約

定，被告公司所取得之總工程款，應於扣除兩造約定應扣除

之款項、雙方公司之材料、施工成本及管銷等費用後，將剩

餘款項由兩造均分，而系爭工程總金額102,125,142元，經

扣除已知之成本及材料費用後為10,942,111元，而原告公司

支出之成本及費用合計269,400元，其中租金24,000元已於

協議中約定扣除（即協議第四項保險、租金、雜項開銷部

分），是故10,942,111元應再扣除原告公司已支出之費用為

245,400元（計算式：269,400元-24,000元＝245,400元），

剩餘款項應為10,696,711元（計算式：10,942,111元-245,4

00元＝10,696,7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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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約定：「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

（甲方）將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電力承覆給于銘崴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乙方），總品項金額為新台幣：102,125,142元

整（含稅）。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

乙雙方均分剩餘款，付款時間109/07/10，以學校驗收總數

量計算（扣除以下款項），施工期限為109年01月14日開

始，至109年05月12日止。」據此，系爭工程既已完成，被

告公司並自台灣日立公司領取工程款項，而依據系爭電力承

攬合約約定，原告公司得請求總工程款扣除被告公司材料及

施工成本及開銷，及其他於契約明定應扣除之項目後之半數

即5,348,356元（計算式：10,696,711元÷2＝5,348,355.5元

≒5,348,356元，小數點後1位四捨五入），加計原告前開租

金支出24,000元及派駐人員監工費用等成本245,400元，合

計為5,617,756元（計算式：5,348,356元＋24,000元＋245,

400元＝5,617,756元），為此，原告公司爰列為本件訴之聲

明之請求。

(三)原告公司與被告公司係協議共同合作工程項目以完成被告公

司向台灣日立公司所承攬之系爭工程，原告公司係負責尋找

電力設備之承作廠商，而原告公司業已尋得順興水電行及正

通公司二家廠商施作，並由該二家廠商與被告公司簽約，且

因原告公司係負責尋找電力設備廠商乙項，是故，兩造始會

於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中約定原告公司就前開二家廠商之施工

方式與合約不相符時，所衍生之費用、材料、違約金均由原

告公司承擔之條款。再者，系爭電力承攬合約載明「…扣除

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乙情，亦即僅被告公司有施工成本

乙項，相較之下，原告公司卻無類似約定。又系爭電力承攬

合約所約定之給付條件為「…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及開

銷等費用後，甲乙雙方均分剩餘款，…」等節，並無任何原

告公司之工作須由被告公司驗收完成始給付款項等文字，且

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違約條款約定「3、如得標業主發函通

知解除合作關係時，此合約一併作廢取消。」，以及保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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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回之約定「5、須繳總價10%當保固金10,212,514元（7

年），7年後甲乙雙方均分。」等情，均顯然與承攬法律關

係之性質迥異，益證，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定性並非承攬關

係，而被告公司辯稱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應定性為承攬關係，

被告公司應給付者為承攬報酬云云，並非事實，顯不足採。

(四)原告公司曾於109年2月7日給付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之

工程款600,000元，然原告公司該次付款之後，被告公司向

原告公司表示，因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係以被告公司名義與順

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所簽訂，因此該工程款項改由被告公司

給付較為方便作帳等情，原告公司不疑有他，遂同意之，被

告公司即再以其名義將該筆款匯與順興水電行，而順興水電

行再將原告公司之前開匯款退還原告公司，據此，前開二家

公司始會向被告公司請款。再者，系爭電力設備款項亦已列

為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應扣除之項目中，不論該款項係由原告

公司或被告公司先行代付，均不影響原告公司依據系爭電力

承攬合約請求分配款之權利，被告公司執此辯稱原告公司並

未履行契約義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

(五)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並非被告公司自行尋找，此從兩造之

系爭合約簽立日期為109年4月11日，然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

司之簽約日期則為108年12月30日乙情，即可得證，蓋倘若

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係由被告公司自行尋得（假設語），

則被告公司與渠等之契約日期應係在系爭合約之簽約日期之

後，絕非之前，且被告公司更不可能將其與順興水電行及正

通公司之契約作為兩造間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附件內容，並

要求原告公司必須承諾就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不履約或違

約時，需承擔所有費用及損失等情。

(六)為此，爰依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為本件之請求，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5,617,756元，暨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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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

(一)本件被告公司受台灣日立公司委託承攬系爭工程，被告公司

與原告公司協議由原告公司進行電力工程施作並簽訂系爭電

力承攬合約，約定工程總金額扣除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

費用後，剩餘款項由雙方均分，其中被告公司給付原告公司

之部分應定性為承攬報酬，適用民法第127條第7款之2年短

期消滅時效，請求權自雙方另行約定之付款時間109年7月10

日起開始起算至111年7月10日止，原告公司於113年2月27日

起訴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迄今顯已逾2年，故被告公司得主

張時效抗辯，毋須給付原告公司剩餘款項之承攬報酬。

(二)兩造間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性質為承攬關係，本件系爭電力

承攬合約已清楚約定原告依約完成冷氣配電工程時，被告才

負有給付報酬之義務，雙方間訂立之合約名為電力承攬合

約，電力承攬合約中出現承攬、施工、實作實算、驗收等

語，皆是承攬合約所使用之契約文字，故兩造間之合約應為

承攬契約。依原告公司及被告公司約定之系爭電力承攬合

約，雙方應於工程總金額扣除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

後均分剩餘款，且付款日期訂於工程結束(109年5月12日)後

約兩個月(109年7月10日)，應解釋為須原告公司完成承攬工

作後，被告公司始負給付報酬義務。惟訴外人金峯電器企業

社、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皆為被告公司親自簽約，承攬

工程亦係由被告公司獨自完成，原告公司亦未有完成工程後

通知被告公司驗收之證據，故原告公司自須就已完成承攬工

作負舉證責任。

(三)被告公司於108年12月底受台灣日立公司委託承攬系爭工程

案，並與原告公司協議由其負責電力承攬工程，惟原告公司

遲未尋找施作廠商進行施工，被告公司迫於時間壓力自行簽

約外包廠商。原告公司於工程期間不但未負擔電力施工費

用、借支及預付款項、施工人員乙○○受傷之醫藥費補助費

用等，亦不出面處理施工錯誤修正及工程驗收事宜，甚至多

次派員恐嚇、騷擾被告公司及外包廠商員工，嚴重干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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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故原告公司顯未履行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承攬人義

務，被告公司自毋須給付承攬報酬予原告公司等語置辯。答

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公司主張被告公司向台灣日立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承攬

工程金額為102,125,142元，被告公司另與原告公司達成協

議共同合作工程項目以完成系爭工程，由原告公司負責承辦

電力設備及人員派駐等項目，並協議待工程完成後，被告公

司所取得之款項，扣除兩造約定應扣除之款項、雙方支出之

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再由雙方均分剩餘款項等

事實，業據其提出兩造公司登記查詢資料、雲林縣立國中小

冷氣採購標案決標公告、共同承攬合約書影本、電力承攬合

約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8頁、第41至63頁)，且為被

告公司不爭執，堪信原告公司主張之事實為真。

(二)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

證據資料，就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探求，並參酌交易習慣與

衡量誠信原則，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意，並應兼顧其解

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次按稱委任者，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

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

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委任與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

程中，皆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手段，性質上同屬勞務契約。

然受任人提供勞務旨在本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

務，其契約之標的重在「事務之處理」；至於承攬人提供勞

務乃在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其契約之標的重在「一定

工作之完成」。且承攬契約之承攬人，倘未完成承攬之工

作，即無報酬請求權，此與有償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於受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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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處理完畢，不論有無結果，均得請求報酬之情形不同，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可資參照。易言之，委

任契約與承攬契約雖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受任人係

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

原則上不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亦不以有報酬之約定及有一定

之結果為必要；而承攬則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以獲取報

酬，且以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而於承攬契約中，承攬人應

擔保完成之工作，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

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此觀民法第492條至第495條即

明。

(三)經查，兩造曾於109年1月9日簽訂「共同承攬契約」，約定

「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甲方)將(案號：B1,081,22

0，標案名稱：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採購案)共同承攬予銘崴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施工期限為109年1月14日開始，

至109年5月12日止」，復於109年4月11日將前開共同承攬契

約為具體之約定，而另簽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此有上開2

紙契約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至48頁)。依系爭電力

承攬合約之內容：「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甲方)將雲

林縣立國中小冷氣電力承攬給予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乙

方)，總品項金額為新臺幣10,215,142元(含稅)，扣除甲方

材料與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乙雙方均分剩餘款，付

款時間109/07/10，以學校驗收總數量計算，施工期限為109

年01月14日開始至109年5月12日止」可知，系爭電力承攬合

約乃是使被告公司得以完成其向台灣日立公司所承攬之系爭

工程為目的，故原告公司依約需完成系爭工程中「電力改

善」部分工程，此為必要之結果；次觀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中

「條件7」約定：「電力改善施工保固期間所發生安裝施工

問題衍生意外、跳電或賠償概由乙方(即原告)負責」等字

句，可知原告公司對其負責之電力改善部分工程，負有擔保

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

用瑕疵之義務；且原告公司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就簽立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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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承攬合約之動機與過程，陳稱：「被告於108年年底尋

求原告協助，希望能共同負擔標案，其中就電力設備改善及

安裝由原告負責，原告即開始尋找外包廠商…」等語，兩造

亦不否認該電力設備改善工程復轉包給順興水電行、正通公

司，且兩造並將上開與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之契約作為系

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附件，可知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目的應係

在於電力改善設備之完成，並不以原告公司親自處理事務為

必要，故得藉由合約簽訂轉由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為之；

又依照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示付款時間為109年7月10日，施

工期間為同年1月14日至同年5月12日，可知係以一定工作完

成作為給付報酬之要件，其亦與民法第505條承攬契約之性

質相符；除此之外，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內，尚約定保固金、

保固時間、附件內容註明「本案請款採實作實算，按月計價

請款90%，保固款10%(保固款於保固期結束後請領)」益徵屬

承攬契約之性質甚明。原告公司主張所應負擔之契約責任為

尋找電力設備之外包廠商及監工，故兩造為委任之非典型無

名契約云云，尚難採信。

(四)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

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法第492條

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承攬工

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

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判

決參照）。兩造就原告公司是否完成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工

作內容為爭執，經查，原告公司主張已為被告公司尋找電力

改善工程之外包商，並提出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之承攬合

約、承諾切結書為證(見本院卷第51至63頁)，原告公司亦曾

給付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工程款600,000元，此有匯款

明細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237至239頁)。被告公司雖抗辯順

興水電行、正通公司均由被告公司自行尋得並親自簽約，承

攬工程亦由被告公司獨力完成云云，惟依兩造於109年4月5

日所簽訂之承諾契約書所載「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等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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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廠商，如施工方式與合約不相符時，所衍生之費用及材

料或被業主求償違約金…等，如以上2家施工廠商不願履約

或賠償業主所有損失時，概由原告公司承擔所有費用及損

失」(見本院卷第63頁)，如非原告公司基於系爭電力承攬合

約尋找施作外包商，何以原告公司願意承諾為該2家施工廠

商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公司亦提出順興水電行、正通公

司負責人與原告公司人員自109年1月26日起至4月9日止之LI

NE對話紀錄節圖(見本院卷第301至355頁)，可見雙方多次談

及本件電力改善工程之開工時間、施工進度、請款事宜，並

進行施工文件之傳送，如上開2家施工廠商非經由原告公司

而承包本件工程，渠等當不至於與原告公司人員討論上開工

程之事項及資料交流；且原告公司並曾於109年2月7日給付

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工程款600,000元，業如前述，亦

徵渠等確係透過原告公司而與被告公司簽訂施作系爭工程之

契約。又原告公司確曾派人至現場監工，及系爭工程業已完

成並通過驗收一節，被告公司亦不爭執，則原告主張已完成

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工作內容乙節，堪信屬實。被告所提出

公司負責人甲○○與正通公司負責人乙○○之對話紀錄譯

文，僅為通話內容片面擷取，無法得知通話內容之前因後

果，亦無法認定對話日期及對話中討論之對象為原告公司，

無法據此認定原告公司有延宕或無法完成工作之事實。至被

告公司抗辯原告公司派駐現場之監工人員「小白」有不當行

為，如有相關證據，應循其他管道處置，並不影響本件原告

公司已完成工作之事實；又被告公司稱工程初次驗收時有外

包主幹線太細導致台電外線及電表燒毀等問題，揆諸上開見

解，亦屬被告公司得否向原告公司主張瑕疵給付或損害賠償

之問題，亦不影響工作已完成之認定。

(五)惟按承攬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

款，其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

得拒絕給付，民法第民法第505條第1項前段、127條第7款、

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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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報酬付款時間為109年7月10日，足徵原告公司最遲自該

日起即可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報酬，其請求權時效亦自該時

起算。惟原告公司遲至113年2月27日始為起訴請求，復未提

出何中斷時效之事由及相關證據，其請求權顯已逾2年時效

而消滅，是被告公司所為時效抗辯，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公司主張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

原告5,617,756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公

司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五、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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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6號
原      告  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子媚  
訴訟代理人  羅健新律師
被      告  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彬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複代理人    王顥鈞律師
            陳韋辰律師
            王郁文律師
            林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公司）與被告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係經營相同業務之同業。民國108年12月間，訴外人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設備販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日立公司)取得「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採購標案」，而台灣日立公司將上開標案之冷氣機安裝及電力安裝（改善）等兩大項工程委由被告公司承攬施作，承攬工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2,125,142元(下稱系爭工程)。然被告公司就系爭工程中之電力設備安裝等項目並無履約能力，被告公司遂於108年12月底尋求原告公司協助，被告公司即與原告公司達成協議，由其與原告公司共同合作工程項目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公司負責承辦電力設備及人員派駐等項目，而被告公司則負責案件管理及冷氣機台安裝項目等，並協議待工程完成後，被告公司所取得之款項，扣除兩造約定應扣除之款項、雙方支出之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再由雙方均分剩餘款項。原告公司即依照前開協議負責電力設備部分，並尋找承作廠商，然因系爭工程係以被告公司名義承接，是故，兩造遂協議於原告公司委託承作廠商時，應以被告公司名義與廠商簽立契約，因此，被告公司即提出數份其已用印之承攬合約交付予原告公司，以供原告公司使用。事後，原告公司委由訴外人順興水電行、正通水電有限公司（下稱正通公司）施作上開電力設備工程，原告公司並負責派駐人員至現場監工。期間，原告公司曾要求被告公司簽立合約，被告公司遂於109年1月9日先與原告公司簽立合約，以證明系爭工程係兩造共同合作。109年4月間，原告公司已依兩造間協議進行前開電力設備項目部分，然被告公司因遲未與原告公司就款項分配等協議細節簽立書面契約，經原告公司一再催促下，兩造於109年4月11日將上開協議訴諸文字形式而簽定電力承攬合約(下稱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嗣後，前開工程業已完成並經業主台灣日立公司驗收在案，被告公司並已受領工程款項，而根據上開協議約定，被告公司所取得之總工程款，應於扣除兩造約定應扣除之款項、雙方公司之材料、施工成本及管銷等費用後，將剩餘款項由兩造均分，而系爭工程總金額102,125,142元，經扣除已知之成本及材料費用後為10,942,111元，而原告公司支出之成本及費用合計269,400元，其中租金24,000元已於協議中約定扣除（即協議第四項保險、租金、雜項開銷部分），是故10,942,111元應再扣除原告公司已支出之費用為245,400元（計算式：269,400元-24,000元＝245,400元），剩餘款項應為10,696,711元（計算式：10,942,111元-245,400元＝10,696,711元）。
(二)根據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約定：「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甲方）將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電力承覆給于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總品項金額為新台幣：102,125,142元整（含稅）。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乙雙方均分剩餘款，付款時間109/07/10，以學校驗收總數量計算（扣除以下款項），施工期限為109年01月14日開始，至109年05月12日止。」據此，系爭工程既已完成，被告公司並自台灣日立公司領取工程款項，而依據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約定，原告公司得請求總工程款扣除被告公司材料及施工成本及開銷，及其他於契約明定應扣除之項目後之半數即5,348,356元（計算式：10,696,711元÷2＝5,348,355.5元≒5,348,356元，小數點後1位四捨五入），加計原告前開租金支出24,000元及派駐人員監工費用等成本245,400元，合計為5,617,756元（計算式：5,348,356元＋24,000元＋245,400元＝5,617,756元），為此，原告公司爰列為本件訴之聲明之請求。
(三)原告公司與被告公司係協議共同合作工程項目以完成被告公司向台灣日立公司所承攬之系爭工程，原告公司係負責尋找電力設備之承作廠商，而原告公司業已尋得[bookmark: _HlZ000000000]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二家廠商施作，並由該二家廠商與被告公司簽約，且因[bookmark: _HlZ000000000]原告公司係負責尋找電力設備廠商乙項，是故，兩造始會於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中約定原告公司就前開二家廠商之施工方式與合約不相符時，所衍生之費用、材料、違約金均由原告公司承擔之條款。再者，系爭電力承攬合約載明「…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乙情，亦即僅被告公司有施工成本乙項，相較之下，原告公司卻無類似約定。又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約定之給付條件為「…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乙雙方均分剩餘款，…」等節，並無任何原告公司之工作須由被告公司驗收完成始給付款項等文字，且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違約條款約定「3、如得標業主發函通知解除合作關係時，此合約一併作廢取消。」，以及保固款取回之約定「5、須繳總價10%當保固金10,212,514元（7年），7年後甲乙雙方均分。」等情，均顯然與承攬法律關係之性質迥異，益證，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定性並非承攬關係，而被告公司辯稱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應定性為承攬關係，被告公司應給付者為承攬報酬云云，並非事實，顯不足採。
(四)原告公司曾於109年2月7日給付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之工程款600,000元，然原告公司該次付款之後，被告公司向原告公司表示，因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係以被告公司名義與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所簽訂，因此該工程款項改由被告公司給付較為方便作帳等情，原告公司不疑有他，遂同意之，被告公司即再以其名義將該筆款匯與順興水電行，而順興水電行再將原告公司之前開匯款退還原告公司，據此，前開二家公司始會向被告公司請款。再者，系爭電力設備款項亦已列為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應扣除之項目中，不論該款項係由原告公司或被告公司先行代付，均不影響原告公司依據系爭電力承攬合約請求分配款之權利，被告公司執此辯稱原告公司並未履行契約義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
(五)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並非被告公司自行尋找，此從兩造之系爭合約簽立日期為109年4月11日，然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之簽約日期則為108年12月30日乙情，即可得證，蓋倘若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係由被告公司自行尋得（假設語），則被告公司與渠等之契約日期應係在系爭合約之簽約日期之後，絕非之前，且被告公司更不可能將其與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之契約作為兩造間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附件內容，並要求原告公司必須承諾就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不履約或違約時，需承擔所有費用及損失等情。
(六)為此，爰依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為本件之請求，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5,617,756元，暨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一)本件被告公司受台灣日立公司委託承攬系爭工程，被告公司與原告公司協議由原告公司進行電力工程施作並簽訂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約定工程總金額扣除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剩餘款項由雙方均分，其中被告公司給付原告公司之部分應定性為承攬報酬，適用民法第127條第7款之2年短期消滅時效，請求權自雙方另行約定之付款時間109年7月10日起開始起算至111年7月10日止，原告公司於113年2月27日起訴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迄今顯已逾2年，故被告公司得主張時效抗辯，毋須給付原告公司剩餘款項之承攬報酬。
(二)兩造間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性質為承攬關係，本件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已清楚約定原告依約完成冷氣配電工程時，被告才負有給付報酬之義務，雙方間訂立之合約名為電力承攬合約，電力承攬合約中出現承攬、施工、實作實算、驗收等語，皆是承攬合約所使用之契約文字，故兩造間之合約應為承攬契約。依原告公司及被告公司約定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雙方應於工程總金額扣除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均分剩餘款，且付款日期訂於工程結束(109年5月12日)後約兩個月(109年7月10日)，應解釋為須原告公司完成承攬工作後，被告公司始負給付報酬義務。惟訴外人金峯電器企業社、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皆為被告公司親自簽約，承攬工程亦係由被告公司獨自完成，原告公司亦未有完成工程後通知被告公司驗收之證據，故原告公司自須就已完成承攬工作負舉證責任。
(三)被告公司於108年12月底受台灣日立公司委託承攬系爭工程案，並與原告公司協議由其負責電力承攬工程，惟原告公司遲未尋找施作廠商進行施工，被告公司迫於時間壓力自行簽約外包廠商。原告公司於工程期間不但未負擔電力施工費用、借支及預付款項、施工人員乙○○受傷之醫藥費補助費用等，亦不出面處理施工錯誤修正及工程驗收事宜，甚至多次派員恐嚇、騷擾被告公司及外包廠商員工，嚴重干擾工程進度，故原告公司顯未履行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承攬人義務，被告公司自毋須給付承攬報酬予原告公司等語置辯。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公司主張被告公司向台灣日立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承攬工程金額為102,125,142元，被告公司另與原告公司達成協議共同合作工程項目以完成系爭工程，由原告公司負責承辦電力設備及人員派駐等項目，並協議待工程完成後，被告公司所取得之款項，扣除兩造約定應扣除之款項、雙方支出之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再由雙方均分剩餘款項等事實，業據其提出兩造公司登記查詢資料、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採購標案決標公告、共同承攬合約書影本、電力承攬合約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8頁、第41至63頁)，且為被告公司不爭執，堪信原告公司主張之事實為真。
(二)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就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探求，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意，並應兼顧其解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委任與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中，皆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手段，性質上同屬勞務契約。然受任人提供勞務旨在本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其契約之標的重在「事務之處理」；至於承攬人提供勞務乃在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其契約之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且承攬契約之承攬人，倘未完成承攬之工作，即無報酬請求權，此與有償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於受託事務處理完畢，不論有無結果，均得請求報酬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可資參照。易言之，委任契約與承攬契約雖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受任人係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原則上不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亦不以有報酬之約定及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而承攬則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以獲取報酬，且以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而於承攬契約中，承攬人應擔保完成之工作，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此觀民法第492條至第495條即明。
(三)經查，兩造曾於109年1月9日簽訂「共同承攬契約」，約定「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甲方)將(案號：B1,081,220，標案名稱：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採購案)共同承攬予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施工期限為109年1月14日開始，至109年5月12日止」，復於109年4月11日將前開共同承攬契約為具體之約定，而另簽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此有上開2紙契約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至48頁)。依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內容：「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甲方)將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電力承攬給予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總品項金額為新臺幣10,215,142元(含稅)，扣除甲方材料與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乙雙方均分剩餘款，付款時間109/07/10，以學校驗收總數量計算，施工期限為109年01月14日開始至109年5月12日止」可知，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乃是使被告公司得以完成其向台灣日立公司所承攬之系爭工程為目的，故原告公司依約需完成系爭工程中「電力改善」部分工程，此為必要之結果；次觀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中「條件7」約定：「電力改善施工保固期間所發生安裝施工問題衍生意外、跳電或賠償概由乙方(即原告)負責」等字句，可知原告公司對其負責之電力改善部分工程，負有擔保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瑕疵之義務；且原告公司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就簽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動機與過程，陳稱：「被告於108年年底尋求原告協助，希望能共同負擔標案，其中就電力設備改善及安裝由原告負責，原告即開始尋找外包廠商…」等語，兩造亦不否認該電力設備改善工程復轉包給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且兩造並將上開與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之契約作為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附件，可知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目的應係在於電力改善設備之完成，並不以原告公司親自處理事務為必要，故得藉由合約簽訂轉由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為之；又依照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示付款時間為109年7月10日，施工期間為同年1月14日至同年5月12日，可知係以一定工作完成作為給付報酬之要件，其亦與民法第505條承攬契約之性質相符；除此之外，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內，尚約定保固金、保固時間、附件內容註明「本案請款採實作實算，按月計價請款90%，保固款10%(保固款於保固期結束後請領)」益徵屬承攬契約之性質甚明。原告公司主張所應負擔之契約責任為尋找電力設備之外包廠商及監工，故兩造為委任之非典型無名契約云云，尚難採信。
(四)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法第492條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承攬工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判決參照）。兩造就原告公司是否完成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工作內容為爭執，經查，原告公司主張已為被告公司尋找電力改善工程之外包商，並提出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之承攬合約、承諾切結書為證(見本院卷第51至63頁)，原告公司亦曾給付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工程款600,000元，此有匯款明細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237至239頁)。被告公司雖抗辯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均由被告公司自行尋得並親自簽約，承攬工程亦由被告公司獨力完成云云，惟依兩造於109年4月5日所簽訂之承諾契約書所載「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等兩家施工廠商，如施工方式與合約不相符時，所衍生之費用及材料或被業主求償違約金…等，如以上2家施工廠商不願履約或賠償業主所有損失時，概由原告公司承擔所有費用及損失」(見本院卷第63頁)，如非原告公司基於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尋找施作外包商，何以原告公司願意承諾為該2家施工廠商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公司亦提出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負責人與原告公司人員自109年1月26日起至4月9日止之LINE對話紀錄節圖(見本院卷第301至355頁)，可見雙方多次談及本件電力改善工程之開工時間、施工進度、請款事宜，並進行施工文件之傳送，如上開2家施工廠商非經由原告公司而承包本件工程，渠等當不至於與原告公司人員討論上開工程之事項及資料交流；且原告公司並曾於109年2月7日給付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工程款600,000元，業如前述，亦徵渠等確係透過原告公司而與被告公司簽訂施作系爭工程之契約。又原告公司確曾派人至現場監工，及系爭工程業已完成並通過驗收一節，被告公司亦不爭執，則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工作內容乙節，堪信屬實。被告所提出公司負責人甲○○與正通公司負責人乙○○之對話紀錄譯文，僅為通話內容片面擷取，無法得知通話內容之前因後果，亦無法認定對話日期及對話中討論之對象為原告公司，無法據此認定原告公司有延宕或無法完成工作之事實。至被告公司抗辯原告公司派駐現場之監工人員「小白」有不當行為，如有相關證據，應循其他管道處置，並不影響本件原告公司已完成工作之事實；又被告公司稱工程初次驗收時有外包主幹線太細導致台電外線及電表燒毀等問題，揆諸上開見解，亦屬被告公司得否向原告公司主張瑕疵給付或損害賠償之問題，亦不影響工作已完成之認定。
(五)惟按承攬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其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民法第505條第1項前段、127條第7款、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約定之承攬報酬付款時間為109年7月10日，足徵原告公司最遲自該日起即可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報酬，其請求權時效亦自該時起算。惟原告公司遲至113年2月27日始為起訴請求，復未提出何中斷時效之事由及相關證據，其請求權顯已逾2年時效而消滅，是被告公司所為時效抗辯，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公司主張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5,617,756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公司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6號

原      告  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子媚  

訴訟代理人  羅健新律師

被      告  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彬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複代理人    王顥鈞律師

            陳韋辰律師

            王郁文律師

            林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9日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公司）與被告東軒

    盟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係經營相同業務之同業。

    民國108年12月間，訴外人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設備販賣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日立公司)取得「雲林縣立國中小冷

    氣採購標案」，而台灣日立公司將上開標案之冷氣機安裝及

    電力安裝（改善）等兩大項工程委由被告公司承攬施作，承

    攬工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2,125,142元(下稱系爭工程)

    。然被告公司就系爭工程中之電力設備安裝等項目並無履約

    能力，被告公司遂於108年12月底尋求原告公司協助，被告

    公司即與原告公司達成協議，由其與原告公司共同合作工程

    項目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公司負責承辦電力設備及人員派

    駐等項目，而被告公司則負責案件管理及冷氣機台安裝項目

    等，並協議待工程完成後，被告公司所取得之款項，扣除兩

    造約定應扣除之款項、雙方支出之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

    費用後，再由雙方均分剩餘款項。原告公司即依照前開協議

    負責電力設備部分，並尋找承作廠商，然因系爭工程係以被

    告公司名義承接，是故，兩造遂協議於原告公司委託承作廠

    商時，應以被告公司名義與廠商簽立契約，因此，被告公司

    即提出數份其已用印之承攬合約交付予原告公司，以供原告

    公司使用。事後，原告公司委由訴外人順興水電行、正通水

    電有限公司（下稱正通公司）施作上開電力設備工程，原告

    公司並負責派駐人員至現場監工。期間，原告公司曾要求被

    告公司簽立合約，被告公司遂於109年1月9日先與原告公司

    簽立合約，以證明系爭工程係兩造共同合作。109年4月間，

    原告公司已依兩造間協議進行前開電力設備項目部分，然被

    告公司因遲未與原告公司就款項分配等協議細節簽立書面契

    約，經原告公司一再催促下，兩造於109年4月11日將上開協

    議訴諸文字形式而簽定電力承攬合約(下稱系爭電力承攬合

    約)。嗣後，前開工程業已完成並經業主台灣日立公司驗收

    在案，被告公司並已受領工程款項，而根據上開協議約定，

    被告公司所取得之總工程款，應於扣除兩造約定應扣除之款

    項、雙方公司之材料、施工成本及管銷等費用後，將剩餘款

    項由兩造均分，而系爭工程總金額102,125,142元，經扣除

    已知之成本及材料費用後為10,942,111元，而原告公司支出

    之成本及費用合計269,400元，其中租金24,000元已於協議

    中約定扣除（即協議第四項保險、租金、雜項開銷部分），

    是故10,942,111元應再扣除原告公司已支出之費用為245,40

    0元（計算式：269,400元-24,000元＝245,400元），剩餘款

    項應為10,696,711元（計算式：10,942,111元-245,400元＝1

    0,696,711元）。

(二)根據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約定：「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

    （甲方）將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電力承覆給于銘崴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乙方），總品項金額為新台幣：102,125,142元

    整（含稅）。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

    乙雙方均分剩餘款，付款時間109/07/10，以學校驗收總數

    量計算（扣除以下款項），施工期限為109年01月14日開始

    ，至109年05月12日止。」據此，系爭工程既已完成，被告

    公司並自台灣日立公司領取工程款項，而依據系爭電力承攬

    合約約定，原告公司得請求總工程款扣除被告公司材料及施

    工成本及開銷，及其他於契約明定應扣除之項目後之半數即

    5,348,356元（計算式：10,696,711元÷2＝5,348,355.5元≒5,

    348,356元，小數點後1位四捨五入），加計原告前開租金支

    出24,000元及派駐人員監工費用等成本245,400元，合計為5

    ,617,756元（計算式：5,348,356元＋24,000元＋245,400元＝5

    ,617,756元），為此，原告公司爰列為本件訴之聲明之請求

    。

(三)原告公司與被告公司係協議共同合作工程項目以完成被告公司向台灣日立公司所承攬之系爭工程，原告公司係負責尋找電力設備之承作廠商，而原告公司業已尋得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二家廠商施作，並由該二家廠商與被告公司簽約，且因原告公司係負責尋找電力設備廠商乙項，是故，兩造始會於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中約定原告公司就前開二家廠商之施工方式與合約不相符時，所衍生之費用、材料、違約金均由原告公司承擔之條款。再者，系爭電力承攬合約載明「…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乙情，亦即僅被告公司有施工成本乙項，相較之下，原告公司卻無類似約定。又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約定之給付條件為「…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乙雙方均分剩餘款，…」等節，並無任何原告公司之工作須由被告公司驗收完成始給付款項等文字，且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違約條款約定「3、如得標業主發函通知解除合作關係時，此合約一併作廢取消。」，以及保固款取回之約定「5、須繳總價10%當保固金10,212,514元（7年），7年後甲乙雙方均分。」等情，均顯然與承攬法律關係之性質迥異，益證，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定性並非承攬關係，而被告公司辯稱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應定性為承攬關係，被告公司應給付者為承攬報酬云云，並非事實，顯不足採。

(四)原告公司曾於109年2月7日給付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之

    工程款600,000元，然原告公司該次付款之後，被告公司向

    原告公司表示，因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係以被告公司名義與順

    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所簽訂，因此該工程款項改由被告公司

    給付較為方便作帳等情，原告公司不疑有他，遂同意之，被

    告公司即再以其名義將該筆款匯與順興水電行，而順興水電

    行再將原告公司之前開匯款退還原告公司，據此，前開二家

    公司始會向被告公司請款。再者，系爭電力設備款項亦已列

    為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應扣除之項目中，不論該款項係由原告

    公司或被告公司先行代付，均不影響原告公司依據系爭電力

    承攬合約請求分配款之權利，被告公司執此辯稱原告公司並

    未履行契約義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

(五)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並非被告公司自行尋找，此從兩造之

    系爭合約簽立日期為109年4月11日，然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

    司之簽約日期則為108年12月30日乙情，即可得證，蓋倘若

    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係由被告公司自行尋得（假設語），

    則被告公司與渠等之契約日期應係在系爭合約之簽約日期之

    後，絕非之前，且被告公司更不可能將其與順興水電行及正

    通公司之契約作為兩造間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附件內容，並

    要求原告公司必須承諾就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不履約或違

    約時，需承擔所有費用及損失等情。

(六)為此，爰依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為本件之請求，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5,617,756元，暨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一)本件被告公司受台灣日立公司委託承攬系爭工程，被告公司

    與原告公司協議由原告公司進行電力工程施作並簽訂系爭電

    力承攬合約，約定工程總金額扣除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

    費用後，剩餘款項由雙方均分，其中被告公司給付原告公司

    之部分應定性為承攬報酬，適用民法第127條第7款之2年短

    期消滅時效，請求權自雙方另行約定之付款時間109年7月10

    日起開始起算至111年7月10日止，原告公司於113年2月27日

    起訴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迄今顯已逾2年，故被告公司得主

    張時效抗辯，毋須給付原告公司剩餘款項之承攬報酬。

(二)兩造間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性質為承攬關係，本件系爭電力

    承攬合約已清楚約定原告依約完成冷氣配電工程時，被告才

    負有給付報酬之義務，雙方間訂立之合約名為電力承攬合約

    ，電力承攬合約中出現承攬、施工、實作實算、驗收等語，

    皆是承攬合約所使用之契約文字，故兩造間之合約應為承攬

    契約。依原告公司及被告公司約定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雙

    方應於工程總金額扣除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均分

    剩餘款，且付款日期訂於工程結束(109年5月12日)後約兩個

    月(109年7月10日)，應解釋為須原告公司完成承攬工作後，

    被告公司始負給付報酬義務。惟訴外人金峯電器企業社、順

    興水電行、正通公司，皆為被告公司親自簽約，承攬工程亦

    係由被告公司獨自完成，原告公司亦未有完成工程後通知被

    告公司驗收之證據，故原告公司自須就已完成承攬工作負舉

    證責任。

(三)被告公司於108年12月底受台灣日立公司委託承攬系爭工程

    案，並與原告公司協議由其負責電力承攬工程，惟原告公司

    遲未尋找施作廠商進行施工，被告公司迫於時間壓力自行簽

    約外包廠商。原告公司於工程期間不但未負擔電力施工費用

    、借支及預付款項、施工人員乙○○受傷之醫藥費補助費用等

    ，亦不出面處理施工錯誤修正及工程驗收事宜，甚至多次派

    員恐嚇、騷擾被告公司及外包廠商員工，嚴重干擾工程進度

    ，故原告公司顯未履行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承攬人義務，被

    告公司自毋須給付承攬報酬予原告公司等語置辯。答辯聲明

    ：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公司主張被告公司向台灣日立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承攬

    工程金額為102,125,142元，被告公司另與原告公司達成協

    議共同合作工程項目以完成系爭工程，由原告公司負責承辦

    電力設備及人員派駐等項目，並協議待工程完成後，被告公

    司所取得之款項，扣除兩造約定應扣除之款項、雙方支出之

    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再由雙方均分剩餘款項等

    事實，業據其提出兩造公司登記查詢資料、雲林縣立國中小

    冷氣採購標案決標公告、共同承攬合約書影本、電力承攬合

    約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8頁、第41至63頁)，且為被

    告公司不爭執，堪信原告公司主張之事實為真。

(二)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

    證據資料，就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探求，並參酌交易習慣與

    衡量誠信原則，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意，並應兼顧其解

    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次按稱委任者，

    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

    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90

    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委任與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

    中，皆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手段，性質上同屬勞務契約。然

    受任人提供勞務旨在本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

    其契約之標的重在「事務之處理」；至於承攬人提供勞務乃

    在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其契約之標的重在「一定工作

    之完成」。且承攬契約之承攬人，倘未完成承攬之工作，即

    無報酬請求權，此與有償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於受託事務處

    理完畢，不論有無結果，均得請求報酬之情形不同，最高法

    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可資參照。易言之，委任契約

    與承攬契約雖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受任人係基於一

    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原則上

    不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亦不以有報酬之約定及有一定之結果

    為必要；而承攬則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以獲取報酬，且以

    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而於承攬契約中，承攬人應擔保完成

    之工作，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

    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此觀民法第492條至第495條即明。

(三)經查，兩造曾於109年1月9日簽訂「共同承攬契約」，約定

    「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甲方)將(案號：B1,081,220

    ，標案名稱：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採購案)共同承攬予銘崴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施工期限為109年1月14日開始，

    至109年5月12日止」，復於109年4月11日將前開共同承攬契

    約為具體之約定，而另簽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此有上開2

    紙契約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至48頁)。依系爭電力

    承攬合約之內容：「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甲方)將雲

    林縣立國中小冷氣電力承攬給予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乙

    方)，總品項金額為新臺幣10,215,142元(含稅)，扣除甲方

    材料與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乙雙方均分剩餘款，付

    款時間109/07/10，以學校驗收總數量計算，施工期限為109

    年01月14日開始至109年5月12日止」可知，系爭電力承攬合

    約乃是使被告公司得以完成其向台灣日立公司所承攬之系爭

    工程為目的，故原告公司依約需完成系爭工程中「電力改善

    」部分工程，此為必要之結果；次觀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中「

    條件7」約定：「電力改善施工保固期間所發生安裝施工問

    題衍生意外、跳電或賠償概由乙方(即原告)負責」等字句，

    可知原告公司對其負責之電力改善部分工程，負有擔保具備

    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瑕

    疵之義務；且原告公司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就簽立系爭電力

    承攬合約之動機與過程，陳稱：「被告於108年年底尋求原

    告協助，希望能共同負擔標案，其中就電力設備改善及安裝

    由原告負責，原告即開始尋找外包廠商…」等語，兩造亦不

    否認該電力設備改善工程復轉包給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

    且兩造並將上開與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之契約作為系爭電

    力承攬合約之附件，可知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目的應係在於

    電力改善設備之完成，並不以原告公司親自處理事務為必要

    ，故得藉由合約簽訂轉由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為之；又依

    照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示付款時間為109年7月10日，施工期

    間為同年1月14日至同年5月12日，可知係以一定工作完成作

    為給付報酬之要件，其亦與民法第505條承攬契約之性質相

    符；除此之外，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內，尚約定保固金、保固

    時間、附件內容註明「本案請款採實作實算，按月計價請款

    90%，保固款10%(保固款於保固期結束後請領)」益徵屬承攬

    契約之性質甚明。原告公司主張所應負擔之契約責任為尋找

    電力設備之外包廠商及監工，故兩造為委任之非典型無名契

    約云云，尚難採信。

(四)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

    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法第492條

    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承攬工

    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

    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判

    決參照）。兩造就原告公司是否完成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工

    作內容為爭執，經查，原告公司主張已為被告公司尋找電力

    改善工程之外包商，並提出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之承攬合

    約、承諾切結書為證(見本院卷第51至63頁)，原告公司亦曾

    給付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工程款600,000元，此有匯款

    明細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237至239頁)。被告公司雖抗辯順

    興水電行、正通公司均由被告公司自行尋得並親自簽約，承

    攬工程亦由被告公司獨力完成云云，惟依兩造於109年4月5

    日所簽訂之承諾契約書所載「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等兩家

    施工廠商，如施工方式與合約不相符時，所衍生之費用及材

    料或被業主求償違約金…等，如以上2家施工廠商不願履約或

    賠償業主所有損失時，概由原告公司承擔所有費用及損失」

    (見本院卷第63頁)，如非原告公司基於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尋

    找施作外包商，何以原告公司願意承諾為該2家施工廠商負

    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公司亦提出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負

    責人與原告公司人員自109年1月26日起至4月9日止之LINE對

    話紀錄節圖(見本院卷第301至355頁)，可見雙方多次談及本

    件電力改善工程之開工時間、施工進度、請款事宜，並進行

    施工文件之傳送，如上開2家施工廠商非經由原告公司而承

    包本件工程，渠等當不至於與原告公司人員討論上開工程之

    事項及資料交流；且原告公司並曾於109年2月7日給付順興

    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工程款600,000元，業如前述，亦徵渠

    等確係透過原告公司而與被告公司簽訂施作系爭工程之契約

    。又原告公司確曾派人至現場監工，及系爭工程業已完成並

    通過驗收一節，被告公司亦不爭執，則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

    電力承攬合約之工作內容乙節，堪信屬實。被告所提出公司

    負責人甲○○與正通公司負責人乙○○之對話紀錄譯文，僅為通

    話內容片面擷取，無法得知通話內容之前因後果，亦無法認

    定對話日期及對話中討論之對象為原告公司，無法據此認定

    原告公司有延宕或無法完成工作之事實。至被告公司抗辯原

    告公司派駐現場之監工人員「小白」有不當行為，如有相關

    證據，應循其他管道處置，並不影響本件原告公司已完成工

    作之事實；又被告公司稱工程初次驗收時有外包主幹線太細

    導致台電外線及電表燒毀等問題，揆諸上開見解，亦屬被告

    公司得否向原告公司主張瑕疵給付或損害賠償之問題，亦不

    影響工作已完成之認定。

(五)惟按承攬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

    款，其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

    得拒絕給付，民法第民法第505條第1項前段、127條第7款、

    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約定之

    承攬報酬付款時間為109年7月10日，足徵原告公司最遲自該

    日起即可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報酬，其請求權時效亦自該時

    起算。惟原告公司遲至113年2月27日始為起訴請求，復未提

    出何中斷時效之事由及相關證據，其請求權顯已逾2年時效

    而消滅，是被告公司所為時效抗辯，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公司主張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

    原告5,617,756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公

    司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

    回。

五、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46號

原      告  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高子媚  

訴訟代理人  羅健新律師

被      告  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彬  

訴訟代理人  宋重和律師

複代理人    王顥鈞律師

            陳韋辰律師

            王郁文律師

            林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履行協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緣原告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原告公司）與被告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公司）係經營相同業務之同業。民國108年12月間，訴外人台灣日立江森自控空調設備販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日立公司)取得「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採購標案」，而台灣日立公司將上開標案之冷氣機安裝及電力安裝（改善）等兩大項工程委由被告公司承攬施作，承攬工程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02,125,142元(下稱系爭工程)。然被告公司就系爭工程中之電力設備安裝等項目並無履約能力，被告公司遂於108年12月底尋求原告公司協助，被告公司即與原告公司達成協議，由其與原告公司共同合作工程項目以完成系爭工程，原告公司負責承辦電力設備及人員派駐等項目，而被告公司則負責案件管理及冷氣機台安裝項目等，並協議待工程完成後，被告公司所取得之款項，扣除兩造約定應扣除之款項、雙方支出之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再由雙方均分剩餘款項。原告公司即依照前開協議負責電力設備部分，並尋找承作廠商，然因系爭工程係以被告公司名義承接，是故，兩造遂協議於原告公司委託承作廠商時，應以被告公司名義與廠商簽立契約，因此，被告公司即提出數份其已用印之承攬合約交付予原告公司，以供原告公司使用。事後，原告公司委由訴外人順興水電行、正通水電有限公司（下稱正通公司）施作上開電力設備工程，原告公司並負責派駐人員至現場監工。期間，原告公司曾要求被告公司簽立合約，被告公司遂於109年1月9日先與原告公司簽立合約，以證明系爭工程係兩造共同合作。109年4月間，原告公司已依兩造間協議進行前開電力設備項目部分，然被告公司因遲未與原告公司就款項分配等協議細節簽立書面契約，經原告公司一再催促下，兩造於109年4月11日將上開協議訴諸文字形式而簽定電力承攬合約(下稱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嗣後，前開工程業已完成並經業主台灣日立公司驗收在案，被告公司並已受領工程款項，而根據上開協議約定，被告公司所取得之總工程款，應於扣除兩造約定應扣除之款項、雙方公司之材料、施工成本及管銷等費用後，將剩餘款項由兩造均分，而系爭工程總金額102,125,142元，經扣除已知之成本及材料費用後為10,942,111元，而原告公司支出之成本及費用合計269,400元，其中租金24,000元已於協議中約定扣除（即協議第四項保險、租金、雜項開銷部分），是故10,942,111元應再扣除原告公司已支出之費用為245,400元（計算式：269,400元-24,000元＝245,400元），剩餘款項應為10,696,711元（計算式：10,942,111元-245,400元＝10,696,711元）。

(二)根據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約定：「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甲方）將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電力承覆給于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總品項金額為新台幣：102,125,142元整（含稅）。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乙雙方均分剩餘款，付款時間109/07/10，以學校驗收總數量計算（扣除以下款項），施工期限為109年01月14日開始，至109年05月12日止。」據此，系爭工程既已完成，被告公司並自台灣日立公司領取工程款項，而依據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約定，原告公司得請求總工程款扣除被告公司材料及施工成本及開銷，及其他於契約明定應扣除之項目後之半數即5,348,356元（計算式：10,696,711元÷2＝5,348,355.5元≒5,348,356元，小數點後1位四捨五入），加計原告前開租金支出24,000元及派駐人員監工費用等成本245,400元，合計為5,617,756元（計算式：5,348,356元＋24,000元＋245,400元＝5,617,756元），為此，原告公司爰列為本件訴之聲明之請求。

(三)原告公司與被告公司係協議共同合作工程項目以完成被告公司向台灣日立公司所承攬之系爭工程，原告公司係負責尋找電力設備之承作廠商，而原告公司業已尋得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二家廠商施作，並由該二家廠商與被告公司簽約，且因原告公司係負責尋找電力設備廠商乙項，是故，兩造始會於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中約定原告公司就前開二家廠商之施工方式與合約不相符時，所衍生之費用、材料、違約金均由原告公司承擔之條款。再者，系爭電力承攬合約載明「…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乙情，亦即僅被告公司有施工成本乙項，相較之下，原告公司卻無類似約定。又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約定之給付條件為「…扣除甲方材料及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乙雙方均分剩餘款，…」等節，並無任何原告公司之工作須由被告公司驗收完成始給付款項等文字，且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違約條款約定「3、如得標業主發函通知解除合作關係時，此合約一併作廢取消。」，以及保固款取回之約定「5、須繳總價10%當保固金10,212,514元（7年），7年後甲乙雙方均分。」等情，均顯然與承攬法律關係之性質迥異，益證，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定性並非承攬關係，而被告公司辯稱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應定性為承攬關係，被告公司應給付者為承攬報酬云云，並非事實，顯不足採。

(四)原告公司曾於109年2月7日給付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之工程款600,000元，然原告公司該次付款之後，被告公司向原告公司表示，因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係以被告公司名義與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所簽訂，因此該工程款項改由被告公司給付較為方便作帳等情，原告公司不疑有他，遂同意之，被告公司即再以其名義將該筆款匯與順興水電行，而順興水電行再將原告公司之前開匯款退還原告公司，據此，前開二家公司始會向被告公司請款。再者，系爭電力設備款項亦已列為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應扣除之項目中，不論該款項係由原告公司或被告公司先行代付，均不影響原告公司依據系爭電力承攬合約請求分配款之權利，被告公司執此辯稱原告公司並未履行契約義務云云，顯與事實不符。

(五)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並非被告公司自行尋找，此從兩造之系爭合約簽立日期為109年4月11日，然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之簽約日期則為108年12月30日乙情，即可得證，蓋倘若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係由被告公司自行尋得（假設語），則被告公司與渠等之契約日期應係在系爭合約之簽約日期之後，絕非之前，且被告公司更不可能將其與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之契約作為兩造間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附件內容，並要求原告公司必須承諾就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不履約或違約時，需承擔所有費用及損失等情。

(六)為此，爰依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為本件之請求，並聲明：

 1、被告應給付原告5,617,756元，暨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2、原告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之宣告。

 3、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則以：

(一)本件被告公司受台灣日立公司委託承攬系爭工程，被告公司與原告公司協議由原告公司進行電力工程施作並簽訂系爭電力承攬合約，約定工程總金額扣除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剩餘款項由雙方均分，其中被告公司給付原告公司之部分應定性為承攬報酬，適用民法第127條第7款之2年短期消滅時效，請求權自雙方另行約定之付款時間109年7月10日起開始起算至111年7月10日止，原告公司於113年2月27日起訴請求被告公司給付，迄今顯已逾2年，故被告公司得主張時效抗辯，毋須給付原告公司剩餘款項之承攬報酬。

(二)兩造間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性質為承攬關係，本件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已清楚約定原告依約完成冷氣配電工程時，被告才負有給付報酬之義務，雙方間訂立之合約名為電力承攬合約，電力承攬合約中出現承攬、施工、實作實算、驗收等語，皆是承攬合約所使用之契約文字，故兩造間之合約應為承攬契約。依原告公司及被告公司約定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雙方應於工程總金額扣除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均分剩餘款，且付款日期訂於工程結束(109年5月12日)後約兩個月(109年7月10日)，應解釋為須原告公司完成承攬工作後，被告公司始負給付報酬義務。惟訴外人金峯電器企業社、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皆為被告公司親自簽約，承攬工程亦係由被告公司獨自完成，原告公司亦未有完成工程後通知被告公司驗收之證據，故原告公司自須就已完成承攬工作負舉證責任。

(三)被告公司於108年12月底受台灣日立公司委託承攬系爭工程案，並與原告公司協議由其負責電力承攬工程，惟原告公司遲未尋找施作廠商進行施工，被告公司迫於時間壓力自行簽約外包廠商。原告公司於工程期間不但未負擔電力施工費用、借支及預付款項、施工人員乙○○受傷之醫藥費補助費用等，亦不出面處理施工錯誤修正及工程驗收事宜，甚至多次派員恐嚇、騷擾被告公司及外包廠商員工，嚴重干擾工程進度，故原告公司顯未履行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承攬人義務，被告公司自毋須給付承攬報酬予原告公司等語置辯。答辯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3、如受不利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公司主張被告公司向台灣日立公司承攬系爭工程，承攬工程金額為102,125,142元，被告公司另與原告公司達成協議共同合作工程項目以完成系爭工程，由原告公司負責承辦電力設備及人員派駐等項目，並協議待工程完成後，被告公司所取得之款項，扣除兩造約定應扣除之款項、雙方支出之材料、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再由雙方均分剩餘款項等事實，業據其提出兩造公司登記查詢資料、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採購標案決標公告、共同承攬合約書影本、電力承攬合約書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8頁、第41至63頁)，且為被告公司不爭執，堪信原告公司主張之事實為真。

(二)按解釋契約應通觀全文，並斟酌立約當時之情形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就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探求，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以探求當事人締約時之真意，並應兼顧其解釋之結果不能逸出契約中最大可能之文義。次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528條、第49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委任與承攬於契約履行之過程中，皆以提供勞務給付作為手段，性質上同屬勞務契約。然受任人提供勞務旨在本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其契約之標的重在「事務之處理」；至於承攬人提供勞務乃在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其契約之標的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且承攬契約之承攬人，倘未完成承攬之工作，即無報酬請求權，此與有償委任契約之受任人，於受託事務處理完畢，不論有無結果，均得請求報酬之情形不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可資參照。易言之，委任契約與承攬契約雖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受任人係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原則上不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亦不以有報酬之約定及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而承攬則重在一定工作之完成，以獲取報酬，且以有一定之結果為必要。而於承攬契約中，承攬人應擔保完成之工作，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此觀民法第492條至第495條即明。

(三)經查，兩造曾於109年1月9日簽訂「共同承攬契約」，約定「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甲方)將(案號：B1,081,220，標案名稱：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採購案)共同承攬予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施工期限為109年1月14日開始，至109年5月12日止」，復於109年4月11日將前開共同承攬契約為具體之約定，而另簽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此有上開2紙契約書影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至48頁)。依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內容：「本公司東軒盟企業有限公司(甲方)將雲林縣立國中小冷氣電力承攬給予銘崴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乙方)，總品項金額為新臺幣10,215,142元(含稅)，扣除甲方材料與施工成本及開銷等費用後，甲乙雙方均分剩餘款，付款時間109/07/10，以學校驗收總數量計算，施工期限為109年01月14日開始至109年5月12日止」可知，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乃是使被告公司得以完成其向台灣日立公司所承攬之系爭工程為目的，故原告公司依約需完成系爭工程中「電力改善」部分工程，此為必要之結果；次觀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中「條件7」約定：「電力改善施工保固期間所發生安裝施工問題衍生意外、跳電或賠償概由乙方(即原告)負責」等字句，可知原告公司對其負責之電力改善部分工程，負有擔保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瑕疵之義務；且原告公司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就簽立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動機與過程，陳稱：「被告於108年年底尋求原告協助，希望能共同負擔標案，其中就電力設備改善及安裝由原告負責，原告即開始尋找外包廠商…」等語，兩造亦不否認該電力設備改善工程復轉包給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且兩造並將上開與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之契約作為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附件，可知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目的應係在於電力改善設備之完成，並不以原告公司親自處理事務為必要，故得藉由合約簽訂轉由順興水電行及正通公司為之；又依照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示付款時間為109年7月10日，施工期間為同年1月14日至同年5月12日，可知係以一定工作完成作為給付報酬之要件，其亦與民法第505條承攬契約之性質相符；除此之外，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內，尚約定保固金、保固時間、附件內容註明「本案請款採實作實算，按月計價請款90%，保固款10%(保固款於保固期結束後請領)」益徵屬承攬契約之性質甚明。原告公司主張所應負擔之契約責任為尋找電力設備之外包廠商及監工，故兩造為委任之非典型無名契約云云，尚難採信。

(四)又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固為民法第492條所明定，惟此乃有關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與承攬工作之完成無涉；倘承攬工作已完成，縱該工作有瑕疵，亦不得因而謂工作尚未完成（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280號判決參照）。兩造就原告公司是否完成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工作內容為爭執，經查，原告公司主張已為被告公司尋找電力改善工程之外包商，並提出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之承攬合約、承諾切結書為證(見本院卷第51至63頁)，原告公司亦曾給付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工程款600,000元，此有匯款明細在卷為憑(見本院卷第237至239頁)。被告公司雖抗辯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均由被告公司自行尋得並親自簽約，承攬工程亦由被告公司獨力完成云云，惟依兩造於109年4月5日所簽訂之承諾契約書所載「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等兩家施工廠商，如施工方式與合約不相符時，所衍生之費用及材料或被業主求償違約金…等，如以上2家施工廠商不願履約或賠償業主所有損失時，概由原告公司承擔所有費用及損失」(見本院卷第63頁)，如非原告公司基於系爭電力承攬合約尋找施作外包商，何以原告公司願意承諾為該2家施工廠商負損害賠償責任？且原告公司亦提出順興水電行、正通公司負責人與原告公司人員自109年1月26日起至4月9日止之LINE對話紀錄節圖(見本院卷第301至355頁)，可見雙方多次談及本件電力改善工程之開工時間、施工進度、請款事宜，並進行施工文件之傳送，如上開2家施工廠商非經由原告公司而承包本件工程，渠等當不至於與原告公司人員討論上開工程之事項及資料交流；且原告公司並曾於109年2月7日給付順興水電行施作電力設備工程款600,000元，業如前述，亦徵渠等確係透過原告公司而與被告公司簽訂施作系爭工程之契約。又原告公司確曾派人至現場監工，及系爭工程業已完成並通過驗收一節，被告公司亦不爭執，則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電力承攬合約之工作內容乙節，堪信屬實。被告所提出公司負責人甲○○與正通公司負責人乙○○之對話紀錄譯文，僅為通話內容片面擷取，無法得知通話內容之前因後果，亦無法認定對話日期及對話中討論之對象為原告公司，無法據此認定原告公司有延宕或無法完成工作之事實。至被告公司抗辯原告公司派駐現場之監工人員「小白」有不當行為，如有相關證據，應循其他管道處置，並不影響本件原告公司已完成工作之事實；又被告公司稱工程初次驗收時有外包主幹線太細導致台電外線及電表燒毀等問題，揆諸上開見解，亦屬被告公司得否向原告公司主張瑕疵給付或損害賠償之問題，亦不影響工作已完成之認定。

(五)惟按承攬報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其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民法第505條第1項前段、127條第7款、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依系爭電力承攬合約所約定之承攬報酬付款時間為109年7月10日，足徵原告公司最遲自該日起即可向被告公司請求給付報酬，其請求權時效亦自該時起算。惟原告公司遲至113年2月27日始為起訴請求，復未提出何中斷時效之事由及相關證據，其請求權顯已逾2年時效而消滅，是被告公司所為時效抗辯，自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公司主張依系爭契約，請求被告公司應給付原告5,617,756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公司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判決之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高上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筱筑



